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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持續進修計劃 

 

本會提出一個簡單的自我評核機制。以下任何活動應屬持續專業發展(CPD)的認可範疇： 

 

1. 該活動可增進我的物業管理知識/ 專業技巧/ 技能/ 認識或任何其他相關物業管理專業之個人

發展 

2. 該活動可令我更勝任物業管理專業的工作/ 成為一個更優秀的物業管理專業人士  

3. 該活動可為我提供物業管理專業或行業不斷改變的需求的最新資訊 

 
持續進修學分編配標準 

 

持續進修學分應由本會認可機構編配，其編配原則如下： 

 

1. 活動可分為以下二個範疇：  

• 教育與培訓 (每年最低單元：5)  

正規的行業相關學習/ 培訓活動或學習/培訓系統課程；  

• 專業實務 (每年最低單元：5)  

任何涉及運用物業管理技巧的活動及有助你發展物業管理專業的技能的活動。  

 

2. 會員可自行決定如何分配各範疇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但於同一年度內同一主題下之整系列活

動，只可被視作單一活動，即使該活動持續多於5小時，亦最高只可獲取到5個發展活動單元，

其他則每一小時之活動可獲取1個發展活動單元。  

 

3. 會員必須每年完成最少10個單元，以符合持續專業發展的要求，並掌握物業管理專業的最新動

態和發展。  

 

4. 會員需定期檢討個人持續專業發展(CPD)計劃，確保你所參與的活動切合你的個人需要及與你

的職位相符。如轉換工作，你應更改或更新持續專業發展(CPD)計劃。  

 

如認可機構以電子學習形式籌辦持續進修活動，須在有關網頁顯示該活動的獨特代號和獲編配的學

分。在為期一年的匯報期期間，會員只可在每個電子學習活動中匯報一次所獲得的學分。如果本會

持續進修課程委員會認為認可機構沒有恰當地編配學分，委員會保留修訂持續進修課程/ 活動學分

的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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